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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平顶山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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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机构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养老机构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服务内容与要求、服务流程、

评价与改进。

本文件适用于平顶山市域内养老机构提供的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096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T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42195 老年人能力评估规范

JGJ 450 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

MZ/T 064 老年社会工作服务指南

MZ/T 169—2021 养老机构社会工作服务规范

DB41/T 2671 养老护理员培训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精神慰藉服务

为老年人提供环境适应、情感沟通、情绪疏导、心理咨询、心理健康教育、危机干预及安宁服务（临

终关怀）等满足精神需求的服务。

4 基本原则

自愿原则

服务开展前应遵循老年人自愿选择或监护人选择是否接受服务，不得强迫老年人接受相关的服务。

保密原则

未经老年人本人及监护人允许不得泄露任何与老年人的谈话内容、相关记录等信息给个人或机构。

因工作交流、科学研究等原因确需引用服务案例时，应对其进行技术处理。

科学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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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开展过程中应遵循相关理论和原则，由接受过专业培训且具备相关专业资格的工作人员在特定

场所运用专业技术与方法开展服务。

尊重原则

服务过程中应尊重老年人的态度、观点、立场、言行等，尊重老年人的民族、文化及信仰的差异维

护老年人的人格尊严等。

5 基本要求

人员要求

5.1.1 应设置提供精神慰藉服务的部门，或聘请有资质的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心理医师定期提

供精神慰藉服务。

5.1.2 应根据养老机构类型或床位数及入住老年人数配备一定数量的专(兼)职精神慰藉工作人员,数

量配备要求见表 1。

5.1.3 提供精神慰藉的心理医师、心理咨询师、老年社会工作者等工作人员应经过专业培训，具有相

应资质和能力，符合 DB41/T 2671 的要求规定。

5.1.4 其他工作人员应每年至少接受一次精神慰藉方面的业务培训，熟悉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能及

时了解老年人心理、精神需求并掌握沟通技巧及应急处置相关知识，具备一定的精神慰藉服务能力。

5.1.5 应招募有心理学专业相关背景的志愿者，定期为老年人提供精神慰藉服务，并建立志愿者招计

划、登记管理、综合考评制度。

表 1 精神慰藉工作人员数量配备表

机构类型 等级/床位数 人员配备数量

全日制养老机构

已获机构评级

五级 每100名老人至少配备1名

四级、三级 每200名老人至少配备1名

二级、一级 至少配备1名

未获机构评级
床位200张及以上 每200张床位至少配备1名

床位200张及以下
至少配备1名

非全日制养老机构 /

环境与设施设备要求

5.2.1 机构开展精神慰藉服务应设置具有保密功能的场所或独立区域并符合 JGJ 450 及 MZ/T 169—

2021 中 4.4 的规定。

5.2.2 室内的布置应安全、安静、整洁、温馨、舒适，采光和通风良好，温湿度适宜。

5.2.3 应配备必要的适老化设施设备与用品。

5.2.4 室内空气应符合 GB/T 18883 的规定，室内噪音应符合 GB 3096 中的规定。

6 服务内容与要求

环境适应

6.1.1 应了解老年人的生活习惯、作息规律、爱好、特长、家庭及文化背景等，根据老年人宗教信仰、

民族习惯和个人意愿帮助老年人适应入住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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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应帮助新入住老年人熟悉机构的住宿环境、设施环境、服务环境、自然环境。

6.1.3 协助老年人熟悉相关人员，积极引导老年人培养良好的新的人际关系，融入集体生活。

6.1.4 应鼓励老年人参加机构组织的闲暇活动等，尽快适应机构生活。

6.1.5 应帮助老年人主动安排自己的生活，让老年人身心活跃起来。

情感沟通

6.2.1 应尊重老年人，适时与老年人进行交流，消除各种心理负担。

6.2.2 应采取适当的语言与非语言技巧与老年人沟通，不应用指责、批判性语言打断、阻止或扭转老

年人的交谈内容，态度真诚，耐心倾听，保持正常社交距离。

6.2.3 应根据每次交流情况及时掌握老年人的心理或精神变化，发现异常及时处置并告知相关第三方，

做好记录。

6.2.4 入住适应期内，工作人员应至少与老年人进行一次沟通交流，后期可视老年人实际情况进行定

期或不定期沟通交流。

6.2.5 可组织开展适宜的文化娱乐活动，促进老年人与他人之间的沟通交流。

情绪疏导

6.3.1 应调动老年人主观能动性，引导其改变负面情绪，消除孤独和隔离感，帮助老年人建立对生活

的积极态度。

6.3.2 应选择适宜的时间和环境，采取因人而异的疏导方式，对老年人进行情绪疏导。

6.3.3 应尊重老年人并鼓励老年人表达情绪，沟通疏导时应态度诚恳、耐心倾听老年人诉说，观察老

年人的情绪变化。

6.3.4 对负面情绪持续时间较长的老年人，应由专业心理咨询人员给予干预和跟踪服务，必要时由医

护人员、老年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专业人员协助处理或转至相关医疗机构。

6.3.5 应定期组织志愿者为老年人提供服务，促进老年人与外界社会接触交往，倡导老年人参与力所

能及的志愿活动。

6.3.6 应督促相关第三方定期探访老年人，与老年人共同参加养老机构组织的团体活动，并可通过电

话、视频等方式与老年人保持联系。

心理咨询

6.4.1 心理咨询服务应由持有相关资格证书的专业心理咨询师承担。

6.4.2 针对心理方面出现较为严重问题并有意主动寻求帮助和解决问题的老年人，通过心理咨询的专

业技术方法为老年人提供引导和帮助，使老年人问题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6.4.3 应选择适合的会谈方法，了解老年人的感受、状态、咨询动机和期望，对老年人心理诉求进行

深入了解，启发老年人进行自我探索。

6.4.4 可根据老年人实际情况采用个体心理咨询或团体心理咨询的方式：

——个体心理咨询由心理咨询师与老年人一对一开展，让老年人感受到自我价值与存在感，使老

年人的不良情绪得到改善；

——团体心理咨询可由咨询师通过团体活动的形式引导老年人就共同关心的主题或心理讲座、心

理辅导报告等进行讨论，帮助老年人之间建立信任关系，拉近老年人之间的心理距离，使老

年人的不良情绪或行为得以改善。

6.4.5 可邀请相关第三方配合参与心理咨询服务，相关第三方应多与老年人沟通，倾听老年人心声,

尊重并理解老年人，消除老年人内心焦虑。

6.4.6 老年人出现比较严重的心理问题，超出心理咨询师或社会工作师的能力或服务范围，应及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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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至专业机构。

危机干预

6.5.1 如有下列情况的老年人，可视为危机干预对象：

——遭遇重大事件而造成心理或行为异常的老年人；

——产生严重心理困扰的老年人；

——有破坏、攻击甚至伤人行为的老年人；

——有自伤、自残、自杀倾向或曾有自杀未遂史的老年人；

——通过评估筛查出的需要关注的危机者。

6.5.2 危机干预服务应由心理咨询、社会工作等相关专业人员承担。

6.5.3 危机干预应符合 MZ/T 064 的要求。

6.5.4 危机干预服务过程中宜有老年人家属或相关第三方参与陪伴，确保危机者的安全。

6.5.5 在危机干预过程中当危机者出现情绪失控甚至晕厥、抽搐、休克等状况时，应提供及时的医学

救助，必要时转诊治疗。

7 服务流程

精神慰藉服务流程

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流程包括信息搜集、分析评估、方案确定、服务实施、效果评估、信息记录存

档，具体服务流程见图1。

图 1 精神慰藉服务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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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搜集

应搜集老年人生理、心理、家庭关系及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情况。

分析评估

7.3.1 应对新入住老年人进行入院评估，了解老年人心理与精神状态；在老年人试住观察期内应做好

跟踪评估，至少每年对入住老年人进行心理与精神状态评估一次；情绪或行为异常等特殊情况时应及时

评估，了解老年人的主要心理、精神问题与服务需求。

7.3.2 宜采用测验法、问卷法、观察法、访谈法等方式对老年人进行心理与精神评估。老年人入住养

老机构前应进行老年人能力评估，包括精神状态及基本沟通能力的评估，并应符合 GB/T 42195 的要求。

7.3.3 对于无法自行填写的老年人，工作人员可通过询问老年人或第三方后填写表格，并需第三方签

字确认。

方案确定

7.4.1 根据老年人心理与精神需求及评估结果，制定适合的服务方案，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老年人基本情况信息；

——服务目标，描述行为、情绪、认知情况，确定心理、精神症状；

——心理问题病因分析；

——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法和措施；

——时间、流程安排；

——效果评价。

7.4.2 在服务方案实施过程中，可根据老年人的变化等具体情况即时调整服务方案，并随着服务的逐

渐深入不断补充完善服务方案。

服务实施

7.5.1 应根据服务方案，安排精神慰藉工作人员进行适合的精神慰藉服务。

7.5.2 在服务过程中，工作人员应及时与老年人沟通，对老年人进行阶段性心理评估，了解服务实施

效果，随时为下一步服务科学调整服务方案。

效果评估

7.6.1 在服务结束后，养老机构应组织医护人员、心理咨询师、老年社会工作者等心理慰藉工作人员

对精神慰藉服务效果进行评估，确认是否达到预期目标。

7.6.2 对未达到预期效果的应分析原因，及时调整服务方案和服务人员进行跟踪服务。超出服务范围

的，及时转介至专业机构。

信息记录存档

7.7.1 应对服务实施过程进行记录，包括服务时间、服务地点、服务人员、服务过程中的相关情况、

评估结果等,将相关信息向相关第三方进行说明或反馈,必要时可要求老年人或相关第三方在书面资料

上签字确认。

7.7.2 应将老年人心理与精神评估记录、服务方案、服务实施过程、效果评估等记录存档保存，并将

存档资料归档到老年人健康档案，保存期限应不少于老年人出院后 3 年。

7.7.3 应对服务存档相关记录保密，未经老年人或相关第三方同意不应泄露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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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评价与改进

应建立老年人精神慰藉服务评价机制，为老年人提供畅通的服务反馈渠道，定期听取老年人或相

关第三方对服务质量、服务效果的意见和建议。

应对收到的投诉和建议及时进行回应和反馈。

应定期对精神慰藉服务质量进行自评，对存在的服务质量问题采取有效的处理措施，实现持续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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